鹤壁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为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等有关规定，编制本指南。本指南每年更新一次。

一、工作机构
本行政机关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为鹤壁市建设局
办公地址：鹤壁市淇滨大道中段171号213房间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联系电话： 0392-3386010  3988728  
传真号码： 0392-3315000           

通讯地址：鹤壁市淇滨大道中段171号  邮政编码：458030           

电子邮箱：zqz1967@126.com 
二、目录编排体系

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使用电子文档方式编排、记录和存储各类信息，主要含以下要素： 

	序号
	索引号
	信息内容
	公开形式
	公开时限
	生成日期
	发布机构
	详细信息


1．索引号。索引号是为方便信息索取所编排的信息编码。每条信息有唯一的信息索引号。

2．公开内容。简要描述公开信息的内容。

3．公开形式。公开形式是指政府公开信息的种类，分为主动分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公开三类。

4．公开时限。公开时限指信息公开的期限。分为常年公开、及时公开、限时公开。
三、主动公开

（一）公开内容

本行政机关负责向社会主动公开下列信息：
1．机构职能和领导名单；

2．规范性文件；

3．行政许可及办事服务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

4．依法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二）公开方式

本行政机关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公开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1．鹤壁市建设局网站（网址为：www.hbsjs.gov.cn，下同）；

2．本行政机关新闻发布会；
3．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
4．本行政机关在鹤壁市行政服务中心派驻窗口设置的资料索取点（栏板、电子屏幕等）。
（三）公开时限

本行政机关及本行政机关作为主办部门与其他行政机关联合发布的政府信息，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依申请公开
（一）提出申请
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向本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1．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申请人在鹤壁市建设局网站上填写《鹤壁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详见附件1），通过网上发送至本行政机关。

2．通过信函、电报、传真申请提出。申请人到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领取或在鹤壁市建设局网站上下载《申请表》，填写后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通过信函、电报、传真提交本行政机关。

3．当面提出。申请人申请人到本行政机关领取或在鹤壁市建设局网站上下载《申请表》，填写后直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口头提出申请，由工作人员代为填写申请表，经申请人确认后生效。

（二）申请的处理

1．审查。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要件不完备的予以退回，要求申请人补正。
2．处理。经审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本机关依法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能够当场答复的，根据下列情况当场予以答复： 

①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告知申请人可以获得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②属于部分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申请人部分公开的理由；

③属于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的理由；

④不属于行政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告知申请人掌握该信息的行政机关及联系方式；

⑤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告知申请人实际情况。
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3．答复的方式。按照申请人在申请书中的要求，可提供纸质、光盘或其他介质形式的政府信息，并可通过自行领取、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答复。

（三）收费标准
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五、监督

（一）举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河南省建设厅或者监察机关举报。

（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鹤壁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2．鹤壁市建设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流程图

附件1

鹤壁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法人或其他组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信息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电子邮箱
	
	传真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所需信息情况
	所需信息

内容描述
	

	
	是否申请减免费用

· 申请。请提供相关证明

· 不
	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

方式（可多选）

· 纸面

· 电子邮件

· 光盘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多选）

· 邮寄

· 快递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当场阅读、抄录

	
	□若受理机关无法按指定方式提供所需信息，也可接受其他方式

	
	选  填  部  分

	
	所需信息的编号
	

	
	所需信息的用途
	


附件2

鹤壁市建设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流程图







申请人填写《鹤壁市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递交申请表（网络、传真、信函、当面等形式）





申请人予以补正正





登记并出具《补正申请通知书》给申请人》








受理机关对申请进行审查





经批准，适当延长，


最多延长15个工作日





编号登记（含网上登记）





当即答复





15个工作日内答复





申请信息


不存在的





属本机关主动公开的信息





不属本机关掌握的政府信息





向申请人说


明获取信息


的方法途径





出具《非本机关政


府信息告知书》告


知申请人咨询途径径


明获取信息


的方法途径





出具《政府信息


不存在告知书》





属本机关但不主动公开的信息





可部分公开的





免于公开的





可以公开的





出具《政府


信息部分公


开告知书》





出具《政府


信息免于公


开告知书》





可以免费提供的直


接发送给申请人





需收取工本费的信息告知申请人交费标准、方式





根据申请人付费情况及要求方式提供信息





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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